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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補助作業原則 

112年 8月 15日環署循字第 1121062118 號函 

112年 10月 26日環部循字第 1126113750 號函修正 

113年 6月 18日環部循字第 1136112286 號函修正 

一、目的 

為推動建築物石綿瓦廢棄物清除處理工作，補助地方
政府辦理民眾申請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作業，協助民
眾妥為清除處理石綿建材廢棄物，爰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依據 

行政院 111 年 6 月 27 日函核定「減量回收及資源循環
推動計畫」及行政院 112 年 1 月 19 日函備查「減量回收及
資源循環推動計畫補助作業要點」，其中子計畫包括「具挑
戰及須關注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 -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及
處理」，補助地方政府辦理 112-116 年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
處理工作。 

三、補助範疇 

(一) 建材類型：指「戶外含石綿建材空間分布管理系統」列管
對象，且符合內政部「建築物拆除施工規範」附表拆除物
有無含石綿報告書所列之波形石綿瓦、波形石綿浪板可能
含有石綿成分之材料。若非屬系統登錄之申請案，得由地
方政府認定。 

(二) 建築物類型 

1. 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規定事業之建築物： 

(1) 住宅。 

(2) 農業設施：個人飼養家畜、家禽未達畜牧場1登記規模。 

(3) 寺廟、教堂等宗教場所。 

(4) 學校、農會相關建築物。 

(5) 其他經地方環保局認定者。 

 
1 畜牧場：依「畜牧法」第 3 條及第 4 條定義，係指飼養家畜、家禽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飼養規模以

上之場所，應申請畜牧場登記。另若飼養家畜、家禽已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飼養規模以上者，因土

地使用或建築管理等限制，而未能辦理畜牧場登記者，申請畜禽飼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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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荒廢且無主者：傾頹或朽壞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建築物，
且經確認為未保存登記、無建物權狀、建物登記謄本及查
無房屋稅籍資料之建物。可由當地村里長、區（鄉、鎮市）
公所或地方環保局代申請。 

四、補助案申請作業流程 

(一) 申請者（民眾）確定拆除石綿瓦/浪板意願，應填具石綿建
材廢棄物清除處理補助案申請表（如附件一），並檢附相
關文件向地方環保局申請。 

(二) 地方環保局收到申請案件後，應於 5 天內完成書面資格審
查，確認申請者（民眾）是否符合補助資格及資料完整性，
如符合資格且資料完整，至現場審查。若申請文件內容欠
缺或文件不齊全，地方環保局通知申請者（民眾）應於期
限內補正，補正次數以二次為限，第一次補正期限為 7天，
第二次補正期限為 5 天，逾期未補正或於期限內已補正仍
不合規定者，應駁回其申請案（補助案審查表如附件二）
（補正時間不納入審查時間）。 

(三) 申請案件經書面審查通過後，地方環保局應依照申請日期
進行登記造冊列管，並設定案件編號排定優先清理順序，
如超過年度預算時，移至下年度依序辦理。 

(四) 申請案件經書面審查通過後，地方環保局應於 14 天內至
拆除現場進行審查，並確認拆除石綿瓦/浪板範圍、數量與
書面資料是否一致，若現場情形與書面資料不一致，地方
環保局通知申請者（民眾）應於期限內補正，補正次數以
二次為限，第一次補正期限為 7 天，第二次補正期限為 5

天，逾期未補正或於期限內已補正仍不合規定者，應駁回
其申請（現場確認審查表如附件三）（補正時間不納入審
查時間）。 

(五) 地方環保局於現場審查通過後，與申請者（民眾）確認石
綿瓦/浪板拆除及預約清運時間，並於民眾預約清運時間
由環保局自行或委託清運至暫存場。 

(六) 申請者（民眾）應於現場審查通過日起 90 天內自行完成
拆除石綿瓦/浪板，若無法於期限內拆除完成，則須向地方
環保局提出展延申請，展延期限最多為 30 天，若於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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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仍未完成拆除，地方環保局得駁回其申請。  

(七) 申請者（民眾）將拆卸後之石綿瓦/浪板經潤濕處理，以厚
度萬分之六十公分(0.06mm)以上之塑膠袋雙層盛裝，開口
綁緊後袋口反折再綑綁一次，置於堅固之容器（如塑膠編
織袋）。 

(八) 廢石綿瓦/浪板清運至暫存場後，地方環保局得選擇清除
處理方式，說明如下： 

1. 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暫存場之廢石綿瓦/浪板累積達 1 噸，
地方環保局可至共同供應契約平台下單，訂購數量達 5 噸
以上，可請處理機構清理。 

2. 地方環保局若自行委託清除處理機構清理，需先敘明原因
並報請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同意後，始可執行清理作業。  

(九) 處理機構接收訂單後，至暫存場執行清除作業，並於廢石
綿瓦/浪板送至處理場後通知地方環保局，地方環保局再
至暫存場確認是否完成清理。 

(十) 處理機構完成石綿瓦/浪板處理後，檢附結案請款申請表
及相關文件（如附件四），送地方環保局辦理結案，地方
環保局應於 15 天內完成結案撥款，並登入「戶外含石綿
建材空間分布管理系統」註記該建築物已無含石綿建材。  

(十一) 地方環保局辦理結案付款方式如下： 

1. 利用共同供應契約：地方環保局於完成審查處理機構申請
之結案案件後，至共同供應契約平台進行結案，並將款項
撥付處理機構。 

2. 地方環保局自行委託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石綿瓦/浪板：
地方環保局於完成審查處理機構申請結案案件後，即將款
項撥付處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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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眾確定拆除石綿瓦/浪板意願後，檢附申請表

及證明文件（如附件一），向環保局提出申請。 

2. 環保局收件後，應於 5 天內完成書面資格審查

（補助案審查表如附件二），並依申請日期登記

造冊列管，設定案件編號排定優先清理順序。 

2.1 補正次數以二次為限，第一次為 7 天，第二次

為 5天。（補正時間不納入審查時間） 

3. 環保局至現場審查（現場確認審查表如附件三）

石綿瓦/浪板範圍、數量與書面申請資料一致。補

正次數以二次為限，第一次為 7天，第二次為 5

天。（補正時間不納入審查時間） 

4. 民眾於現場審查通過後，向環保局確認拆除及預

約清運時間，並應於審查通過日起 90 天內自行

完成拆除石綿瓦/浪板。 

5. 請民眾將拆卸後廢棄物需依規範妥善包裝 

5.1 民眾如未於期限內拆除可向環保局申請展延，

最多 30天，逾期則駁回。 

6. 環保局自行或委託清運至暫存場。 

 

7. 環保局至拆除地點確認是否完成清運。 

 

 

8. 暫存場之廢石綿瓦/浪板累積達 1 噸，環保局可

至共約平台下單。 

9-1.訂購量累計達 5噸以上，可請處理機構清理。 

9-2.地方環保局若自行委託清除處理機構清理，需

先敘明原因並報請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同意後，

始可執行清理作業。 

10. 處理機構於廢石綿瓦/浪板進廠後通知環保局，

由環保局至暫存場確認是否清理完成。 

 

11. 處理機構檢附結案請款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如附

件四）。 

12. 環保局應於 15天內完成結案撥款。 

13. 環保局同意結案後登入「戶外含石綿建材空間分

布管理系統」註記該建築物已無含石綿建材。 

14. 環保局至共約平台結案，並將款項撥付處理機

構，或將款項撥付自行委託之處理機構。 

15. 環保局提供結案證明送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圖 1、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補助作業流程圖 

備註：涉及建管事項自行辦理。 



5 

補助作業流程注意事項 

一、 送件申請 

（一）當土地與建築物的持有人為不同人時，補助申請應由建築物的所有

權人提出。 

（二）建築物座落位置為國有地，但地上建物屬於私有建築時，補助申請

應由該私有建築的所有權人提出。 

（三）寺廟、教堂、農會及學校部分得由管理單位向環保局申請。 

（四）已先行拆除石綿建材者，若先行知會環保局且經環保局認定，得以

補助。 

（五）若為傾頹或朽壞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建築物，經環保局同意得以先

行拆除暫置存放。 

二、 書面審查 

（一）環保局受理申請後，應依申請日期登記造冊列管，並設定案件編號

排定優先清理順序。 

（二）荒廢且無主之建築物並非強制規定拆除。依本補助計畫的定義，荒

廢且無主者指的是傾頹或朽壞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建築物，且經確

認為未保存登記、無建物權狀、建物登記謄本及查無房屋稅籍資料

之建物。 

（三）若該建材不在「戶外含石綿建材空間分布管理系統」的列管對象內，

但可以明確判定為波形石綿瓦/浪板，則將其以新增註記的方式進行

列管。 

（四）若該建材在「戶外含石綿建材空間分布管理系統」中已列管，但確

認實際上已經沒有波形石綿瓦/浪板，則可至系統進行註記解列，現

況已無波形石綿瓦/浪板。 

（五）除波形石綿瓦/浪板之其他疑似石綿廢棄物者，需出具相關石綿建材

檢驗證明文件。 

（六）本補助案以建築物所有權人為補助對象，應優先以建物登記謄本/權

狀進行判定，若無則以土地登記謄本/權狀判定。 

（七）若建築物為寺廟者應檢附寺廟登記證，教堂、農會、學校部分應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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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財團法人登記證或相關證明文件。 

（八）若為已停工、歇業或關廠（場）之事業建築物，應檢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備同意註銷、撤銷或廢止事業登記等相關證明文件。 

（九）公有建築物需由建物主管機關自行編列預算清理石綿建材廢棄物，

非屬補助範疇。 

三、 現場審查 

（一）環保局於現場審查時，會先初估清理石綿瓦/浪板的面積和數量。 

（二）當地方環保局經現場查核後無法確認是否為石綿瓦/浪板建築物時，

可參考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拆除物有無含石綿報告書中石綿瓦/浪板

的位置、顏色等特徵進行判定。 

四、 拆除作業： 

（一） 民眾可自行拆除或委託拆除業者拆除，然而補助費用並無包含拆除

費用，民眾需自行負擔。若為營造業承攬住家拆除工程亦可申請補

助，但僅補助含石綿瓦/浪板廢棄物清除及處理，不補助拆除。 

（二） 拆除過程應採取安全措施，並提醒拆除業者依勞動部「石綿建材拆

除作業危害預防指引」及內政部「建築物拆除施工規範」辦理，提

出施工計畫書，及穿戴適當之防護裝備執行拆除作業。 

五、 清運：環保局與民眾確定拆除時間後，由環保局自行或委託清運至暫存

場，並請環保局自行規劃暫存場。 

六、 暫存場：暫存場之石綿瓦/浪板累積達 1 噸，環保局可至共同供應契約

平台下單，達 5 噸以上，可請共約處理機構清理或環保局可自行委託

清除處理機構清理。 

七、 結案申請 

（一）廠商結案請款檢附文件以結案請款表附件規範照片格式為主。 

（二）處理機構辦理結案請款時，需檢附過磅單依實際過磅重量為主。 

八、 付款：處理機構提交結案請款申請採分批付款，手續費亦包含在補助款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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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補助案申請表(1/2)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案件編號： 

基

本

資

料 

申請人/管理單位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建

物

概

要 

建築物地址  

建築物地號  

建築物類型 

□住宅  

□個人飼養家畜、家禽未達畜牧場登記規模之建

物  

□寺廟、教堂等宗教場所  

□學校、農會相關用途建築物  

□其他：      

石綿瓦狀態 □已拆除      □未拆除         

石綿瓦種類 □波形石綿瓦    □波形石綿浪板          

石綿建材面積 預估                m2 

施

工

作

業 

拆除期程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施工方式 
□自行施工或僱工 

□委託施工（請填寫委託施工廠商資訊） 

施工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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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補助案申請表(2/2) 

檢

附

文

件 

應檢附之文件（已隨申請表檢附請打勾）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如管理單位申請者免附） 

□建物登記謄本/權狀影本或土地登記謄本/權狀影本 

□石綿建材建築物外觀現場照片 

□切結書 

□寺廟、教堂、學校或農會建築物相關證明文件 

□已停工、歇業或關廠（場）之事業建築物，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備同意註銷、撤銷或廢止事業登記等相關證明文件 

非建物/土地所有權人親自辦理應檢附（如為本人申請則免）： 

□委託書 

如有以下文件可一併檢附供審查判定：（如無則免） 

□含石綿建材採購佐證資料 

□含石綿建材檢測報告 

□其他建築物佐證資料            （已隨申請表檢附請打勾） 

1.拆除及重建行為應符合建築法規定辦理。 

2.本補助申請案建材及建築物類型符合補助範疇，如有不實或違反法令規定情

形，本人願負相關賠償責任。 

3.若為公有地私有建築物請檢附相關資料。 

4.本補助申請案經審核通過後予以補助。 

用

印

欄 

申請人/管理單位

或受委託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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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補助案申請表填寫說明 

一、 請先填寫補助資格申請表，申請人應為建物所有權人/管理單位，填寫

含石綿建材建築物相關資訊，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交由機關審查是否

符合補助資格，另如為委託人（非建物所有權人/管理單位）代為申辦

時，應檢附委託書。 

二、 基本資料：申請人/管理單位聯絡電話、通訊地址相關資訊。 

三、 建物概要： 

（一）建築物地址：施工建物座落位置地址資訊。 

（二）建築物地號：施工建物座落位置地號資訊。 

（三）建築物類型：請勾選建築物類別。 

（四）石綿瓦狀態：請勾選石綿瓦是否已拆除。 

（五）石綿瓦種類：請勾選石綿建材種類。 

（六）石綿建材面積：請填寫建築物含有石綿建材的涵蓋面積(m2)。 

四、 施工作業：請填寫拆除期程、勾選施工方式，並填寫施工廠商。 

五、 檢附文件：請檢附表單所述相關證明文件，供地方環保局審查人員核

對。 

六、 用印欄：申請人/管理單位或受委託人請於用印欄位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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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補助案檢附文件說明 

檢附文件 說明 

應檢附文件 

申請表 
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補助案申請表為申請

依據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確認是否為建物所有權人 

建物或土地登記謄本/權狀影本 
提供審查人員確認補助案申請表填寫資料是否

正確、建築物是否為申請人所有 

現場照片 以利審查單位瞭解建築物現場樣貌狀況 

切結書 
補助案申請者如有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之情事

應自願承擔相關責任 

寺廟、教堂、學校或農會建築物

相關證明文件 

若為寺廟、教堂、學校或農會，應檢附寺廟登記

證或財團法人登記證等或其他可證明建築物類

型之證明文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備同意註

銷、撤銷或廢止事業登記等相

關證明文件 

若為已停工、歇業或關廠（場）之事業建築物，

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備同意註銷、撤銷

或廢止事業登記等相關證明文件 

委託書 

補助案申請者因事無法親自辦理，委託他人代

為申辦時，應檢附委託人及受託人雙方之雙證

件 

佐證文件 

含石綿建材採購佐證資料/含石

綿建材檢測報告 

如申請者建築物未登載於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

署「戶外含石綿建材空間分布管理系統」名單

中，可出具檢測報告或當初採購收據證明，則

可視為含石綿建材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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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託 書 

委託人         因事無法親自辦理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

理補助申請案，茲委託         代為申辦。如有虛偽，願負法律

責任。 

建築物位於    縣/市   鄉/鎮/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坐落於    段   小段     地號）。 

 

 

委託人 

姓名:                  （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受委託人   

姓名:                  （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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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本人______________（簽章）申請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補

助案，如尚有涉及建築法相關規定，本人自願承擔相關責任，特立

此書，以茲證明。 

本申請案建築物位於    縣/市   鄉/鎮/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坐落於    段   小段     地號）。 

此致 

ＯＯ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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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補助案審查表(1/2) 

申請人/管理單位  案件編號  

建築物地址  

審查項目 
審查情形 

完 整  補 件  免 附 

檢 

附
文
件 

1.補助資格申請表  □ □ □    

2.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 □ □ 

3.土地登記謄本/權狀影本 □ □ □ 

4.建物登記謄本/權狀影本 □ □ □ 

5.石綿建材建築物外觀現場照片 □ □ □ 

6.切結書 □ □ □ 

7.寺廟、教堂、學校或農會建築物相關證明文件 □ □ □ 

8.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備同意註銷、撤銷或廢止
事業登記等相關證明文件 

□ □ □ 

8.委託書 □ □ □ 

9.含石綿建材採購佐證資料 □ □ □ 

10.含石綿建材檢測報告 □ □ □ 

11.其他建築物佐證資料 □ □ □ 

書面審查 

1.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2.建物是否為申請者所有 

□是       □否 

3.建築物類型是否符合補助範疇 

□符合     □不符合 

4.屬含石綿瓦建築物 

□「戶外含石綿建材空間分布管理系統」列管對象，且符合內政部「建築物

拆除施工規範」附表拆除物有無含石綿報告書所列之波形石綿瓦、波形石

綿浪板可能含有石綿成分之材料 

□其他經地方政府審核同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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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補助案審查表(2/2) 

審查結果（申請者） 

□通過，通知現場審查 

□不通過，不符合補助資格 

□不通過，請於     日內完成補件 

審核意見： 

審查人員：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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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現場確認審查表 

申請人/管理單位  案件編號  

建築物地址  

現場審查 

1.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2.石綿建材種類 

□波形石綿瓦        □波形石綿浪板       □其他       

3.石綿瓦面積            m2，            公噸＊ 

4.現場是否有側邊石綿 

□有，面積約       m2    ，            公噸   □無 

＊面積換重量：（面積*15kg/m2（面密度）/1,000(ton/kg)） 

審查結果（申請者） 

□通過，通知清除處理機構清理 

□不通過，請於     日內完成補件 

審核意見： 

審查人員：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現場清除確認 

1.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2.清除日期：     年     月     日 

3.是否完成清除：   □是  □否 

審查結果（處理機構） 

□通過，通知處理機構提結案請款申請表 

□不通過，請於     日內完成清理 

審核意見： 

審查人員：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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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結案請款申請表(1/2) 

請款單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案件編號  

指定地點  

清除機構  

清除日期 年      月      日 清除車號  

清除數量 公噸 清除費用 新臺幣           元整 

處理機構  

進廠日期 年      月      日 進廠車號  

進廠數量 公噸 完成處理日期 年     月     日 

處理費用 新臺幣              元整 

費用總計 新臺幣      萬        千        百        拾       元整 

帳戶名稱  
金融機構       銀行      分行 

帳號  

檢附文件 

□結案請款申請表         

□過磅單                                 

□清除/處理費用收據 

□進廠照片 

影本      

□廢棄物產生源隨車證明文件 

□清除前、中、後照片 

□金融帳戶影本 

 

 

請款單位 

用印 

公司章 負責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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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請款申請表(2/2) 

請款審核單位填寫 

審查情形  

□經現場確認，未遺留廢棄物  

□檢附文件完整  

□擬撥費用，新臺幣               元整  

審查結果  

□通過，撥付款項  

□不通過，不符合撥款資格  

□不通過，請於      日內完成補件  

審核意見  

 

機關核章  

承辦人員  科長  機關（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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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1 

案件編號： 

清除前（清晰可見） 

 

 

 

 

 

 

 

照片上需有日期與時間 

清除中（清晰可見） 

 

 

 

 

 

 

 

 

照片上需有日期與時間 

清除後（清晰可見） 

 

 

 

 

 

 

 

 

照片上需有日期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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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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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補助案 Q&A 

壹、申請程序 

Q1： 石綿建材廢棄物補助何時

開始實施？ 

A1： 依當年度補助計畫核定即

開始執行。 

Q2： 土地與建築物持有人為不

同人時，應由誰提出補助申

請？ 

A2： 本補助主要補助含石綿建

材建築物拆除後之清除處

理費用，故應由建築物所有

權人提出申請。 

Q3： 建築物座落位置為國有地，

但地上建物屬於私有建築，

應由誰提出申請？ 

A3： 本補助主要補助含石綿建

材建築物拆除後之清除處

理費用，故應由建築物所有

權人提出申請。 

Q4： 石綿建材廢棄物申請補助

流程圖中之「先至政府採購

網共約下單」，如何預計清

理石綿瓦/浪板數量？ 

A4： 依石綿建材廢棄物申請補

助流程圖，環保局於現場審

查先初估清理石綿瓦 /浪板

面積及數量。 

Q5： 已拆除之石綿建材廢棄物，

是否可申請補助清除處理

費用？ 

A5： 已先行拆除者，可知會環保

局認定是否符合補助資格。 

Q6： 是否需建築物屬於違建，申

請者才需要簽署切結書？ 

A6： 不論建築物是否屬於違建，

申請者皆需簽署切結書。 

貳、資格認定 

Q1： 若同時檢附土地登記謄本

與建物登記謄本，應如何判

定？ 

A1： 本補助案以建築物所有權

人為補助對象，應優先以建

物登記謄本進行判定，若無

則以土地登記謄本判定。 

Q2： 如何判定個人飼養家畜、家

禽未達畜牧場登記規模？

需檢附何種資料？ 

A2： 可由畜牧場登記管理系統

查詢確認或透過現場審查

確認；或請相關農業設施單

位予以釐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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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非屬事業之建築物申請案

得由地方政府認定，請問相

關資格審查是否參照補助

資格申請表進行審查？ 

A3： 申請者非屬事業之建築物

申請案且已經由地方政府

認定，可參照補助資格申請

表進行審查。另新增案件須

補登錄。 

Q4： 符合內政部「建築物拆除施

工規範」，是否僅限縮於領

有拆除執照者？環保單位

並無受理相關施工計畫書，

何來確認”拆除物有無含石

綿報告書”（附表） 

A4： 本補助範疇係指「戶外含石

綿建材空間分布管理系統」

列管對象，且符合內政部

「建築物拆除施工規範」附

表拆除物有無含石綿報告

書所列之波形石綿瓦 /浪板

可能含有石綿成分之材料。

若無法判定為石綿建材廢

棄物者，得出具相關石綿建

材檢測證明文件。 

Q5： 住家拆除工程如為營造業

承攬，是否亦可申請補助清

除處理費用？ 

A5： 因補助費用撥付對象為處

理機構，若為營造業承攬住

家拆除工程，亦可申請補

助，但僅補助含石綿建材廢

棄物清除及處理，不補助拆

除。 

Q6： 非屬事業之建築物申請案

得由地方政府認定部分，是

否有認定標準或條件？ 

A6： 請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

規定判認申請者是否屬事

業。 

Q7： 地方環保局經現場查核無

法判定確認是否為石綿建

材建築物時，應如何辦理?

判定方式為何?若不在「戶

外含石綿建材空間分布管

理系統」名單該如何判定？  

A7： 參考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拆

除物有無含石綿報告書中

石綿瓦/浪板之位置、顏色等

判定，若非屬系統登錄之申

請案得由地方政府認定，且

新增的案件須補登錄。 

Q8： 含石綿建材建築物如屬於

違章建築是否仍可辦理清

除處理補助申請？ 

A8： 含石綿建材建築物如屬於

違章建築者，仍可辦理清除

處理補助申請。但若石綿建

材拆除後有重建情形，尚涉

及「建築法」及「違章建築

處理辦法」相關規定，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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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民眾）需自行承擔相關

責任。 

Q9： 家戶之建物所含之石綿建

材，除波形石綿瓦 /浪板之

外，尚有其他含石綿之建材

如輕隔間或天花板使用之

纖維水泥板或矽酸鈣板，針

對非波形石綿瓦 /浪板之含

石綿建材，民眾是否可申請

補助？  

A9： 本補助計畫補助之建材類

型，係指「戶外含石綿建材

空間分布管理系統」列管對

象，且符合內政部「建築物

拆除施工規範」附表拆除物

有無含石綿報告書所列之

波形石綿瓦 /浪板可能含有

石綿成分之材料。若非屬系

統登錄之申請案，得由地方

政府認定，若為波形石綿瓦

/浪板以外之建材，如能提出

相關證明為含石綿建材可

申請補助。 

Q10： 住家做為小吃店、服飾店、

營業場所等是否均可納入

補助範疇? 

A10： 請依該建物之建築物用途

進行認定，若建築物為非

屬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規

定事業之建築物，皆在補

助範疇內。 

Q11： 已停工、歇業或關廠（場）

之事業建築物是否可補

助？ 

A11： 已停工、歇業或關廠（場）

之事業建築物原則上可補

助，環保局應確認申請者

是否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備同意註銷、撤銷

或廢止事業登記等相關證

明文件。 

參、清理程序 

Q1： 現場查核之石綿建材範圍、

數量都只能概估，如與實際

清除處理後之數量有差異，

應以哪個重量為主？ 

A1： 處理機構辦理結案請款時，

需檢附過磅單依實際過磅

重量為主。 

Q2： 石綿建材廢棄物數量小於 1

公噸者，是否仍可下單請處

理機構辦理清除處理作業，

其處理費用如何計算？仍

A2： 不論石綿建材廢棄物數量

是否小於 1 公噸，皆由環保

局自行或委託清運至暫存

場，而暫存場之石綿瓦/浪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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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單一案件重量計費合

併總費用，還是以總重量計

算費用？ 

累積達 1 噸，環保局可至共

同供應契約平台下單，達 5

噸以上，可請處理機構清理

或環保局可自行辦理委託

處理機構清理。另處理費用

採總重量計費。 

Q3： 通知清除業者至家戶直接

清運及處理或需以「噸」計

價或是以「公斤」計價？以

「噸」計價時，是否還需提

供集中處？ 

A3： 目前共同供應契約平台以

重量計價，以「噸」或「公

斤」皆可。另不論排出多少

石綿瓦廢棄物，皆由環保局

自行或委託清運至暫存場

暫置，並請環保局自行規劃

暫存場。 

Q4： 確認拆除時間是會由清運

廠商協助拆除，還是與民眾

確定什麼時間之後可派人

前往清運？ 

A4： 拆除由民眾自行負責；環保

局與民眾確定拆除時間後，

環保局自行或委託清運至

暫存場。 

Q5： 石綿建材廢棄物數量小於 1

公噸者，是否可下單請非共

約廠商辦理清除作業? 

A5： 不論排出多少石綿建材廢

棄物，皆可請非共約廠商辦

理清除作業，但相關結案程

序及成果（如結案請款表）

須提供給資源循環署。 

Q6： 拆除下來之石綿瓦裝袋困

難、尖銳處容易刺破雙層塑

膠袋，包裝困難 

A6： 建議儘量以比石綿瓦大張

的塑膠袋包裝，或者刺破處

在包覆一層塑膠袋加強。 

Q7： 委託清除廠商協助將家戶

石綿建材廢棄物載運至暫

存區，由於此運送行為無法

申報網路三聯單，清除廠商

是否可檢具其他資料做為

隨車證明文件（例如：與家

戶簽訂之委託運送契約

書）？  

A7： 依廢清法第 9 條廢棄物清除

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廢棄

物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

明文件，清除機構應使用所

公告「廢棄物產生源隨車證

明文件」文書格式，作為隨

車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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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環保局於現場審查時，先初

估清理石綿瓦面積及噸數

後，再至政府採購網共約下

單，實際重量以處理機構過

磅重量為主，惟倘初估重量

（面積換算重量）與處理機

構過磅重量差異過大時，恐

將面臨審計、調查單位或民

眾檢舉，有無配套或因應對

策。 

A8： 該申請案建物若登錄於「戶

外含石綿建材空間分布管

理系統」，請依系統中登載

之面積進行重量換算，若非

屬系統登錄之申請案請於

現場準確概估重量，後續清

理費用核撥會以處理機構

實際過磅重量進行款項撥

付。 

肆、審查程序 

Q1： 審查結果，通知清除機構是

指政府電子採購網共約下

單嗎？ 

A1： 環保局於接收民眾提出申

請後進行書面及現場審查，

待通過後，與民眾確認拆除

時間後，環保局自行或委託

清運至暫存場，再至政府電

子採購網 -共同供應契約平

台下單由處理機構清理或

環保局可自行辦理委託處

理機構清理。 

Q2： 現場確認清理石綿建材重

量是否採概估？ 

A2： 環保局於現場審查時，先初

估清理石綿建材面積及重

量後，再至政府採購網共約

下單，實際重量以處理機構

過磅重量為主。 

Q3： 結案請款申請表是採分批

付款嗎？另匯費是否也算

在補助款內？ 

A3： 處理機構提交結案請款申

請採分批付款，手續費亦包

含在補助款內。 

Q4： 廠商結案請款申請表，需檢

附文件（清除前、中、後照

片）是否資源循環署有規定

相關格式？ 

A4： 以結案請款表附件規範照

片格式為主。 

 


